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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5 月 30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計畫處報告：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 工務處報告：為利推動「中彰投苗生活圈通勤月票」方案， 

                請各鄉鎮市公所協助交通月票售票及派員參加 
                售票機設備教育訓練，報請公鑑，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社會處報告：有關各鄉(鎮、市)公所協助 113 年度苗栗縣敬 

                老禮金發放相關事宜，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 

  (一) 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五月份新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 

       計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 

    1.編號 69，請各鄉鎮市公所村里幹事協助巡查廢棄物不當 

      堆置提報環保局；工商處協助通知事業廢棄物的廠商，請 

其裝設監視器，並請各公所研議處理廢棄物掩埋管理方 

法。 

       2.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環保局：修正「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第二條」， 

            提請審議。 

    三義鄉公所：萬物皆漲加上景氣不佳，建請暫緩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處理費用部分延至明年 1 

          月 1日開始調整收費標準)。 

二、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 

            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法」第六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警察局：修正「苗栗縣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鄉鎮市公所提案： 



    三義鄉公所：有關本鄉殯葬設施興建計畫刻正最後審核程序 

，建請縣府協助以能於內政部限期內順利完成。 

    主席：請民政處協助。 

肆、 交換意見(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因應聯合國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五項：實現性別平

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性別平等與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已是普世價值。近期國內各政黨、學

校、公私部門爆發諸多性騷不文明案件令人痛心。本府 5 月

24 日剛開完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本府所屬各機關性騷零容

忍，所有員工都應謹言慎行，遵守性平。即使不幸發生，相

關單位也應徹查到底，不能大局著想、姑息養奸。 

二、 遠見雜誌於 5 月 30 日發布 2023 年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報

告，本人就任半年來兢兢業業、戮力不懈；滿意度差強人意，

但不滿意度只有 11.8%，大幅銳減 12.9%，顯見施政已有初步

成效！請各局處務必持續努力，特別是滿意度列在後段班或

是名次大幅衰退的面向，本縣不僅客觀競爭力要逐步提升，

縣民主觀滿意度也要逐漸拉抬向上。另外，就醫療的部分由

於本縣醫療資源先天不足，閒置的後龍鎮衛生醫療健康園

區半相送仍無人來投資，這是苗栗人的痛!惟本人已責

成衛生局加強改善，而目前衛生局也在改善中，例如為

恭醫院與中國醫大、苑裡李綜合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大

千醫院跟長庚合作、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建置癌症中心

皆為增進重大傷病的醫療服務並為保障鄉親健康福祉

持續努力。 

三、 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1 次定期會即將於今天順利結束，感謝各 

單位主管這段時間的辛勞，有關議員的提案或關切的議題， 

請各局處務必妥善處理與回應，對於具體可行的建議，應即 

納入規劃落實推動並列管執行進度；如有窒礙難行之處，也 

應加強溝通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讓議員了解，以利增進府會 

和諧關係，增進縣政發展。 

四、 考量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已逐漸流感化，為了讓民眾順利恢復

正常生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已經解編並鬆綁民眾生活防疫

措施；不過民眾再次染疫此起彼落，疫情似有死灰復燃之勢。

請衛生局加強宣導民眾補打必要的疫苗、落實個人如勤洗手



等衛生習慣、特定場所佩戴口罩防護措施，請民眾配合一同

維護本縣的防疫成果。 

陸、散會：上午 8時 45 分。 

                                                                                                                                         


